医学院申请博士学位主要流程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答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同意

答辩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答辩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异议/不同意答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答辩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个月
三个月公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异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� HYPERLINK "http://202.120.22.108:81/参加上海市组织的双盲评审" �� 参加“双盲”评议；�


② 审批“学位论文评阅（议）人及答辩委员审批表”。





聘请预答辩委员以及答辩秘书








预答辩





修改论文





授予学位








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、完善学位论文





① 按“审批表”专家名单寄送学位论文；


② 评阅及评议意见反馈；


③ 双盲评议结果意见反馈。








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、回答专家提问，申请复议





各培养单位整理学位申请人申请材料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



正式答辩



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、表决



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





申请答辩前三个月提交学位论文（初稿）





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、表决








